附件三:
职工考核办法

一、考核范围
考核范围为我校在编的管理人员（中层干部除外）、教辅（其他专业技术）人员、工勤人员。

二、考核权重和内容
职工考核满分100分，采取部门负责人与职工评议相结合、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办法，重点评价管理、教辅和工勤人员的工作实绩。
由部门负责人考评（40分）、考核小组考评（30分）、职工互评（30分）三部分组成。

	考核内容
	指标
	分值
	说明

	
	
	部门
负责人
	考核
小组
	职工
互评
	

	思想政治 表现
20分
	诚实守信、遵纪守法、积极进取
	8分
	6分
	6分
	

	
	爱岗敬业、管理育人
	
	
	
	

	
	良好的服务意识和态度，本岗位无投诉
	
	
	
	

	
	职业道德表现
	
	
	
	

	工作能力
20分
	组织、管理与协调能力
	8分
	6分
	6分
	

	
	有效利用工作时间，工作效率高
	
	
	
	

	
	精通业务内容，具备独立处理事务的能力
	
	
	
	

	岗位职责
30分
	按时上下班，保证出勤率
	12分
	9分
	9分
	婚假、丧假、产假、工伤假不计入缺勤

	
	工作量饱满，完成本职工作任务
	
	
	
	

	
	良好的团队精神，协助领导，配合同事
	
	
	
	

	工作质量与业绩
30分
	完成工作任务情况
	12分
	9分
	9分
	

	
	工作质量
	
	
	
	

	
	工作成效，完成重要突发性工作
	
	
	
	

	
	工作有亮点和创新，能突破难点
	
	
	
	



三、考核办法
1、各考核小组组长负责组织实施职工年终考核，召开考核会议。职工撰写个人小结，填入《2014年度考核登记表（职工）》，并在考核会议上述职。
2、部门负责人对职工履行工作职责、工作实绩进行综合考评【《职工考核评分表（部门负责人用）》】。
3、职工进行相互评议【《职工考核评分表（职工互评用）》】
4、考核小组根据职工完成工作任务情况、实际表现进行评分【《职工考核评分表（考核小组用）》】
5、考核小组将上述三部分考核评分统计汇总，分数和考核等第填入《2014年度考核登记表（职工）》。
6、考核小组向职工本人反馈考核结果，被考核人签名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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